                                                                                                                                                                                                                                                                                                                                                                                                                                                                                                                                                                                                                                                                                                                                           




白山环审字(书)[2026]2号
白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红土崖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白山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你公司委托吉林省林昌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编制的《红土崖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收悉。该项目环评文件已完成技术评估、公示等程序，相关要件齐全，基本符合环评审批相关要求，现就该项目环评批复意见如下：
一、违法建设问题整改要求
该项目存在“未批先建”违法行为，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批即擅自开工建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2026年5月9日，我局依法出具《白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白山0602环不罚〔2026〕2号），相关违法行为已经查处。你公司应吸取此次违法建设教训，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全面强化全员环保法治意识，坚决杜绝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二、项目基本情况及审批意见
（一）项目建设概况
红土崖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位于白山市浑江区红土崖镇境内，治理范围涵盖红土崖河干流及卢家沟、三道阳岔沟、大东北岔沟、马道沟、大青沟等支流流域。调整后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林地提质改造工程：林地提质改造总面积216hm²，新建生态封育围栏9.68km；河道治理及生态修复工程：河道生态治理总长28.88km，同步实施河道两岸护岸修复与生态绿化，生态修复面积12.52ha；辅助工程：配套建设临时堆土场、施工便道、河道疏挖作业区等临时配套设施；环保配套工程：同步配套建设施工及运营期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项目总投资11297.25万元。
（二）项目合规性文件
本项目为《鸭绿江重要源流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子项工程。项目建设相关批复文件齐全：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鸭绿江重要源流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白山市实施方案适应性调整评审意见〉的通知》（吉自然资函〔2025〕285号）、白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红土崖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部分内容的批复》（白山发改审字〔2024〕164号）、白山市人民政府《关于红土崖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白山政函〔2026〕42号）、白山市水务局《关于红土崖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白山水审批〔2025〕4号）、《关于红土崖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洪水影响评价类技术报告的批复》（白山水审批〔2025〕15号）、《关于红土崖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白山水审批〔2025〕19号）、白山市林业局《关于鸭绿江流域中上游曲家营水源地涵养与保护工程、红土崖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相关问题的复函》（白山林函字〔2025〕72号）。
（三）环评审批意见
本项目选址地处曲家营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建设范围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生态环境敏感度高。目前项目已全部竣工建成，施工期已全面结束，本次环评以施工期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为核心开展评价工作。依据环境影响报告书评价结论，项目施工期间已落实各项污染防控、生态防护及临时生态恢复措施，施工活动未对区域水源地水质、流域生态环境、周边人居环境造成显著不利环境影响。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考量，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确定的项目建设性质、建设规模、建设选址、治理方案及各项生态环保管控措施。
三、项目已全面竣工，后续工作重心全面转向运营期常态化生态环境保护与管护，具体工作要求如下：
（一）落实生态恢复措施。鉴于项目已竣工，你公司应确保施工期已开展的场地平整、植被复绿等生态修复工作达到设计要求，全面恢复作业区原有地貌与生态环境；对尚未完全恢复的区域，应限期完成补植补建。另外，施工期弃土拍卖前，临时堆土场应采取以下污染防治措：采取防尘网遮盖措施，且夏季已播撒草籽，对各个临时堆场坡脚设置挡墙，堆场周围应设置截水沟。
（二）运营期生态环境风险防控举措。因地制宜营建多层植被防护带，有效缓冲、分散水流冲击力，稳固岸坡生态基底。沿河道沿线合理布设导流设施与生态植被缓冲带，放缓行洪流速，减轻河道水土冲刷侵蚀。汛期洪水消退后，及时清运河道淤积泥沙杂物，开展植被补植复绿工作，常态化排查管控外来入侵物种，严防生态物种失衡。
（三）项目运营期环境管理工作要求。严格遵照上级批复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实施方案执行，项目竣工验收达标后，对照既定生态保护目标及管控标准，确定管护主体责任，落实工程设施日常运维养护。
（四）你公司须严格落实运营期水环境及生态监测要求，规范开展监测、完整保存监测数据与成果报告，主动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检查，确保项目运营期生态环境稳定可控。
[bookmark: _GoBack]四、其他事项
（一）鉴于项目已竣工，你公司应尽快按照相关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确保环境保护设施已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止生态破坏、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在变动前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三）请白山市生态环境局浑江区分局负责该项目环境监管工作。







白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26日

